
二０一九年獎學金申請規則 
 

 

(一)  武溪慈善獎學金: 

      (1) 凡會員子女就讀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全學年成績平均在八十八分或B+或3.3 

          分以上，大學須全學年修滿三十學分，方為合格。 

      (2) 女性會員之子女以第一代為限。 

(二)  五堂會獎學金: 

      (1) 祇限會員余姓之子女。  

      (2) 高中畢業(本年度)升大學成績SAT 1200分以上。全學年(本年度)成績平均 

          八十八分以上，取平均成績最高前三名。 

      (3) 本年就讀大學，全學年成績平均3.5分以上，且全學年修滿三十學分， 

          取平均成績最高前六名。 

(三)  五堂會助學金: 

為鼓勵會員余姓之子女學習中文，凡就讀政府註冊之中文學校者，不論成績， 

 一律頒發助學金壹佰元。 

(四)  余佩貞獎學金一名，可得獎金一佰元: 

      (1) 衹限會員余姓子女。 

      (2) 申請五堂會高中畢業升大學獎學金者，不需另行申請。 

      (3) 應屆高中畢業升大學，本年度平均成績九十五分或以上最高前一名。  

      (4) 如本年度有多位學生有相同平均成績分，則取本年度SAT總分1300或以上最 

    高前一名。 

(五)  申請時間、地點、證件: 

       (1) 由即日起至七月十四日，每天下午一至三時，請到本堂或 

         武溪別墅索取申請表格。 

       (2) 填妥表格後，連同本年度(全學年--兩個學期)成績表正本及SAT正本， 

         於六月三十日、七月七日、七月十四日下午一時至三時交回本堂豋記。 

 (3) 由本堂審查小組依章評審核定，不論合格與否，將另函通知。  

       (4) 申請者申請時，必須繳驗本年度 (全學年) 成績正本。文件不足及逾時者， 

         恕不受理。 

(六)  頒發獎、助學金日期、地點: 

定於八月十一日(星期日)下午一時或三時(請看通知書)在紐約余風采堂二樓禮堂

舉行頒發典禮。(逾時不來領獎者,除非提出正當理由,否則當棄權論)。  

(七)  凡會員申請子女獎學金必須繳清會費及入會六個月以上。 

(八)  任何獎學金頒獎結果, 由獎學金評審小組作最後決定。 

 

 


